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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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包：移动照明灯、泛光灯、月球灯、气柱灯、移动照明灯组【核心产品】
01包-1、移动照明灯
一、货物名称：移动照明灯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产品符合GB26755-2011《消防移动式照明装置》标准的要求，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且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完整有效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复印件；
3.2额定电压：DC≥12V；
3.3额定容量：≥10Ah；
3.4光源功率（LED）：≥30W；光源（LED）平均使用寿命：≥100000h；工作时间：≥8h；
3.5电池使用寿命：≥500次（循环）；
3.6重量：≤15kg；
3.7外壳防护等级：≥IP65；
3.8具有≥两种模式(含聚光、泛光模式)；
3.9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书，含装备简介、使用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等内容。

01包-2、泛光灯
一、货物名称：泛光灯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提供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报告中的型号须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复印件；
3.2由外壳、灯罩、灯泡和电池组成；
3.3电池组额定电压≥20V，额定容量≥9AH，电池类型：锂电池；
3.4额定功率：≥40W，灯具具有：聚光、泛光、及聚泛光全开模式；
3.5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
3.6在6米中心点照度≥1000（lx）；
3.7灯具高度可调；
3.8带USB充电接口；
3.9灯具防爆，外壳防护等级≥IP65；
3.10供货前，须主动对接使用单位，确保满足用户需求。

01包-3、月球灯
一、货物名称：月球灯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产品符合GB26755-2011《消防移动式照明装置》标准的要求，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且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完整有效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复印件；
3.2配有发电机；
3.3 灯额定功率≥1000W；
3.4 光通量：≥110000Lm；
3.5 平均使用寿命：≥10000h；
3.6连续工作时间：≥12h；
3.7其他要求：升降时间小于1min，抗风，防雨；
3.8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书，含装备简介、使用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等内容。

01包-4、气柱灯
一、货物名称：气柱灯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产品符合GB26755-2011《消防移动式照明装置》标准的要求，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且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完整有效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复印件；
3.2配有发电机；
3.3光通量≥110000Lm；
3.4使用寿命≥30000h；
3.5抗风、耐热耐寒；
3.6直接使用发电机组供电，发电机组一次注满燃油，连续工作时间≥8h；在有市电的场所，也可接通AC220V市电；
3.7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书，含装备简介、使用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等内容。

01包-5、移动照明灯组
一、货物名称：移动照明灯组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产品符合GB26755-2011《消防移动式照明装置》标准的要求，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且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完整有效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复印件；
▲3.2照明灯额定功率≥2000w；
▲3.3照明灯组升降方式为气动调节，最大升起高度为≥4米；上下转动灯头可调节光束照射角度，5米处照度≥50（lx）；
3.4配置移动发电机，功率≥5000w，也可接通220V市电长时间照明；采用发电机组供电一次注满燃油连续工作时间≥8小时；
3.5遥控距离≥50m，可控制灯光开关和升降；
3.6灯盘、气缸和发电机组为整体结构，发电机组底部装有万向轮；
▲3.7重量≤100Kg，防护等级≥IP65；
3.8供货前，须主动对接使用单位，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书，含装备简介、使用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等内容，确保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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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名称：移动照明灯组（小型）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产品符合GB26755-2011《消防移动式照明装置》标准的要求，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且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完整有效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复印件；
3.2额定电压AC220V，≥4个灯头，单灯头≥150W,左右大角度调节旋转实现360°角度方位照明；
▲3.3配备发电机,额定输出功率≥2000W,油箱加满连续工作时间≥10小时；
3.4气杆升降高度≥3m；
3.5遥控控制距离:≥50米；
3.6防护等级≥IP65;
3.7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书，含装备简介、使用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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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包-1、高压气瓶
一、货物名称：高压气瓶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提供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报告中的型号须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复印件；
3.2 容积≥40L，重量≤50Kg，壁厚≤6mm，高度≤150cm，额定充装压力≥15MPa。配有推车和氧气瓶用氧气吸入器、供气管、面罩、呼吸袋等供氧设备和配件。

03包-2、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碳纤维气瓶
一、货物名称：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碳纤维气瓶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产品符合GB/T 28053-2023《铝合金内胆碳纤维全缠绕气瓶》标准的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报告中的型号须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复印件；
3.2气瓶应配备瓶头阀，瓶阀螺纹规格应符合XF124-2013《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相关要求；
3.3气瓶容量6.8L，最大充装压力≥30MPa；
3.4使用年限为≥15年，使用环境温度≥-30℃～+60℃；
▲3.5公称质量：≤4kg，试验压力5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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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包-1、滑轮套装
一、货物名称：滑轮套装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产品符合XF494-2023《消防用防坠落装备》标准的要求，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且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完整有效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复印件；报告中至少含有单滑轮、双滑轮、单向滑轮的参数检测结果；若各部件单独提供报告，则至少需分别提供单滑轮、双滑轮、单向滑轮的检测报告；
3.2滑轮套装包含小滑轮1个、单滑轮1个、双滑轮1个、单向滑轮1个；
3.3小滑轮
3.3.1用于架设横渡系统或倍力系统，活动侧板方便在绳索上任意安装或拆卸，适合各种方向、方式连接，随时可以在动滑轮或静滑轮之间切换转变；
3.3.2组成部分：由轮体、轴、支架和轴承四部分组成；
▲3.3.3重量≤160g；材质：铝合金；适合绳径：8-13mm；工作负荷：≥20kN；极限负荷：≥36kN；
3.4单滑轮
3.4.1主要功能：单滑轮是与安全绳、安全吊带和安全腰带配套使用的承载部件，可完成救援人员的上升、下降、空中意外坠落保护及空中悬停；
3.4.2组成部分：由轮体、轴、支架和轴承四部分组成；
▲3.4.3重量：≤270g；材质：铝合金；适合绳径：8-13mm；工作负荷：≥22kN；极限负荷：≥36kN；滑轮效率：滑轮配有轴承；
3.5双滑轮
3.5.1用于架设横渡系统或倍力系统，活动侧板方便在绳索上任意安装或拆卸，中心平衡片的连接环和同轴安装的双滑轮可以轻松组成各种形式的提升及救援系统；
3.5.2组成部分：由轮体、轴、支架和轴承四部分组成；
▲3.5.3重量：≤450g；材质：铝合金；适用绳径：单绳8-13mm；工作负荷：≥22KN；极限负荷：≥36kN；
3.6单向滑轮
3.6.1超轻滑轮/抓绳器，用于绳索上升时救援和自救等情况。移动侧板用于安装绳索或扁带；弹簧凸轮可用于上升；滑动锁可以使其成为滑轮；可以提拉轻物体；可以在潮湿或泥泞的绳索上工作；可以在扁带或菊绳上调节位置；
3.6.2单体重量≤150g；最大负荷：向上≥20KN；使用绳索直径：8-13mm，扁带宽度：10-16mm。

04包-2、挂钩套装
一、货物名称：挂钩套装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产品符合XF494-2023《消防用防坠落装备》标准的要求，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且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完整有效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复印件；（注：可单独提供套装各部件的检测报告）
3.2套装包含0型钩2个，D型钩2个，梨形钩2个，其中O型钩规格为通用型安全钩，D型钩、梨形钩规格为轻型安全钩；
3.3在开口闭合状态时，轻型安全钩长轴的破断强度应≥22kN；通用型安全钩长轴的破断强度应≥40kN；
3.4轻型安全钩短轴的破断强度应≥7kN；通用型安全钩短轴的破断强度应≥11kN；
3.5提供中文使用说明书，含装备简介、使用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等内容；
3.6供货前，须主动对接使用单位，确保满足用户需求。

04包-3、绳索救援套装
一、货物名称：绳索救援套装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提供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报告中的型号须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复印件；报告中至少含有静力绳、单滑轮、双滑轮、上升器、下降器等部件的检测结果；若各部件单独提供报告，则至少需分别提供静力绳、单滑轮、双滑轮、上升器、下降器的检测报告；
3.2静力绳：绳索数量2根、包芯绳结构、绳索直径：10.5mm±0.5mm、单根绳索长度：≥100m、绳索两端的显著位置有标注品牌、长度、直径等信息；
3.3器材包：能容纳下全部装备、防水、有外部扩展挂点，可外挂头盔等物品；
3.4绳包：材质为防水材质，可容纳200米静力绳；
3.5绳索保护套：材质为800D以上耐磨材质、长度50±2cm、可容纳2根10.5mm绳索；
3.6全身式安全吊带：数量2件、带有五挂点分别位于胸前、腹部和后背、可倒置使用、内置一体式胸式上升器，腹部连接点可打开，方便连接挽索、上升器等；
▲3.7 下降器：使用绳索直径：8-13mm，工作负荷：≥11kN;
3.8上升器：数量2个、使用绳索直径：8-13mm；
3.9游动止坠器：数量1个，绳索使用范围：8-13mm，工作负荷≥11KN、含专用势能吸收包；
3.10 O形环：数量4个、闭口长轴破断强度≥26kN、闭口短轴破断强度≥8kN；
3.11抓绳器：适用绳索直径单绳(8-13mm)，工作负荷：≥11kN、开口式、可方便安放于绳索中部；
▲3.12双滑轮：数量1个，工作负荷：≥12kN、适合绳索直径：8-13mm；
▲3.13单滑轮：数量1个，极限负荷：≥18kN、适合绳索直径：8-13mm；
3.14 5孔分力板：数量2块、破断强度≥40kN；
3.15铝制D型环：数量4个、闭口长轴破断强度≥24kN、开口尺寸≥20mm、内径≥87mm、重量≤80g；
3.16铝制D型环：数量4个、闭口长轴破断强度≥45kN，开口尺寸≥50mm，内径≥160mm，重≤270g；
3.17铝制锚分配器：数量1个、有四个小孔一个大孔、四个小孔直径≥22mm、一个大孔直径≥50mm、极限负荷≥36kN、重≤210g；
▲3.18救援滑轮：数量2个、极限负荷≥55kN、重≤165g；
▲3.19单滑轮：数量1个、带360度可旋转挂点、滑轮可在任意角度旋转、侧板可打开直接嵌入绳索、无需解开绳索挂点、极限负荷≥36kN；
▲3.20过绳结滑轮：极限负荷≥42kN，重量：≤710g；
3.21鸡爪绳：数量4条、直径8mm、破断强度≥18kN、重量≤65g；
3.22锚点固定带：数量1条、长度可调范围：80-130cm、两段设有金属环、破断强度≥20kN；
3.23救援扁带：数量4条、破断强度≥15kN；
3.24短连接：使用缝合扁带连接、扁带长≥10cm、破断强度≥20kN、两段各配有1把丝扣O形锁、其中一端锁有可靠限位措施；
3.25伤员救助吊带：数量1条、强度按I类吊带设计、腰部和腿部有快速连接口；
3.26头盔：数量4个、悬浮扁带系统、头盔有≥10个可开关的通风孔、带有4个固定头灯的附件、重量≤500g、适合头围51-62cm；
3.27牛皮手套：数量4双；
3.28水上救生绳：绳索直径：10.5-11.5mm、绳索长度：≥30m，水面漂浮时间≥48h；
3.29抛绳包：长度15-20m；
3.30救援人员随身腰包：便于收纳绳索附件、不易脱落；
3.31套圈：数量2个；
3.32字环：数量2个、带耳8字环；
3.33脚蹬绳：可调节长度：35-150cm、重量≤60g；
3.34供货前，须主动对接使用单位，确保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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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名称：水下破拆工具组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提供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报告中的型号须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复印件；
3.2水下破拆工具组整体工作压力≥63Mpa，水下工作深度≥70m；
▲3.3两用电动泵1台：额定流量：≥0.65L/min、低压流量：≥2.7L/min、重量：≤20kg、水下工作深度：≥70M；可提可背，内置中性浮力系统，水中携带方便。
▲3.4两用双级撑顶器1台：双级顶杆设计，一级支撑力≥100KN，撑顶距离≥350mm，撑顶长度≥900mm，二级支撑力≥40KN，撑顶距离≥320mm，撑顶长度≥1200mm、重量：≤20kg；
▲3.5两用扩张器1台：扩张距离≥350mm、最大扩张力≥40kN、重量：≤20kg，长度≤1.1m；
3.6两用剪切器1台：剪切直径≥28mm的Q235A材质圆钢和厚度≥11mm的Q235A板材，重量：≤20kg，开口距离≥150mm，长度≤1m；
3.7液压管1套：长度≥3米，可360°自由旋转而不扭曲、不打结、不漏油；
3.8配备5升与本液压泵使用牌号相同的液压油，配备液压管和远程遥控系统1套，充电系统1套，浮力装置3套，检修维护装置1套，运输箱4套；
3.9供货前，须主动对接使用单位，确保满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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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名称：水域救援套装
二、产地：国产
三、主要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3.1提供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检验/试验/测试报告（报告中的型号须与所投产品型号一致）复印件；
3.2包含水域救援头盔1顶、防水头灯1个、水域救援手套1双、水域救援鞋1双、D型环1个、水域救援抛绳包1个、口哨1个、割绳刀1把；
3.3水域救援头盔
▲3.3.1主要由盔壳、缓冲垫、系带、帽衬调节、护耳部件等组成，外壳采用采用ABS树脂材质、内衬采用EVA泡沫缓冲垫层或更高性能材质制成，重量≤550g。
3.4防水头灯
3.4.1续航≥50小时；
3.4.2防水等级≥IPX6。
3.5水域救援手套
3.5.1在水域救援工作时为手部提供安全防护，具有防护、保暖、防滑功能；
▲3.5.2抗刺穿性能：掌心面刺穿力(N)≥80N。
3.6水域救援鞋
3.6.1采用高鞋帮设计，附有氯丁橡胶材质鞋帮，保温耐穿刺耐切割防滑。
3.7 D型环
3.7.1产品符合XF494-2023《消防用防坠落装备》要求；
3.7.2铝合金材质。纵向拉力≥25kN，横向拉力≥8kN，开口拉力≥7kN。
3.8水域救援抛绳包
▲3.8.1抛绳包绳长≥20m，直径8MM-13MM水面漂浮救生绳，破断强度≥20KN。
3.9割绳刀
3.9.1适用于水域救援应急切割各类绳索，具有撬、锯、削、割等功能，总长度≤19cm，具有夜光功能；
3.10按规定的要求进行切割性能试验，操作人员能切断直径9.5mm、12.5mm、16mm的尼龙制消防安全绳，且切割时间均≤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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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需求名称
	需求说明

	1
	交货地点
	先送到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指定地点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再配送至各消防救援支队或消防救援大队指定地点，且不得额外收取费用。

	2
	交货期限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必须将所投全部货物送到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指定地点（以全部货物送达后采购人书面签收时间作为交货时间），货物验收合格后，由中标人配送至各消防救援支队或消防救援大队指定地点，且不得额外收取费用。

	3
	付款方式
	待货物通过验收、结算审计，且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交有效增值税发票和付款申请材料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以结算审计金额为准）。如中标人未开具符合法定要求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有权拒付合同款，且不因此承担违约责任。

	4
	履约保证金
	4.1金额：合同总价5%作为履约保证金。
4.2 缴纳方式和时间：
4.2.1、公对公转账方式：在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之内中标人将履约保证金递交至采购人指定账户；
4.2.2、银行保函方式：在合同签订后30日之内递交至采购人，保函有效期需与质保期到期时间一致。
4.3履约保证金在质保期满后，经采购人确认无任何问题，且无未解决的合同纠纷的（如有，则延缓退还），经采购人收到中标人书面申请后审核，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以保函形式递交履约保证金的，保函有效期需至质保期结束，质保期结束后保函自动作废，但中标人应配合采购人履行书面手续，为采购人财务部门及时处理账务提供书面依据。

	5
	报价方式
	投标报价均以人民币/元报价，投标人报价须包含所有货物、材料、运输、转运、辅材、安装、施工、调试、验收、培训、现场回访、实地巡检、税金、招标代理服务费等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6
	安装调试及验收
	6.1中标人应派经采购人认可的有经验和能力、具有相应资质的技术人员，负责产品设备安装工作，在设备安装期间应充分了解设备安装进度要求，解决安装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6.2中标人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
6.3调试所需专用工具设施物料由中标人自备、自费运到现场，完工后自费搬走。
6.4中标人负责产品的拆箱、通电、安装、调试等各项工作，但必须在采购人指定人员的参与下进行。在实际实施前必须先经采购人同意方可进行。调试的原始记录须经各方签字后作为验收的文件之一。
6.5所有的产品应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在制造厂检查和试验合格，以表明其运行性能、安全性能以及设备材料和结构在电气、机械上的完整性。
6.6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及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装备验收的要求开展验收。

	7
	培训与监督
	7.1配送至支队或大队后，中标人应提供产品的功能、使用方法、技术参数、常见问题解决方法等书面或电子材料，并确保用户获知产品序列号、型号名称、版本号以及配合使用的主要设备品牌、型号和版本等信息。
7.2配送至指定单位后，中标人应免费组织用户开展操作使用培训，使之熟练掌握操作规程、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经相关单位签字确认后方可移交。
7.3交货时，中标人应公开原厂售后服务商的联系方式、公司名称、公司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件、联系电话及传真，不断完善服务管理和拓展新的服务模式，接受采购人的监督和批评。
7.4中标人应主动与采购人建立联勤联动机制，遇有重大灾害事故处置，要快速响应，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人员遂行技术保障，提供技术支持、现场抢修等应急技术服务。（注：中标人参与采购人联勤联动行动所产生的所有费用支出（含差旅费、设备耗材费、人工费等）均由中标人自理，且中标人须确保参与人员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
7.5交货时，中标人应提供原厂的服务技术规范，采购人可获得有关维修等级、所需时间、工时计算项目、配件价格的信息。

	8
	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一）售后服务
8.1中标人承诺在质保期内对所提供产品实施运行监督、维修，但该服务并不能免除中标人在质保期内应承担的义务；在质保期与保修期内，中标人对所有产品提供免费上门首保服务,主动协助采购人做好产品的保养。提供7×24小时服务电话，采购人发出产品维修、质量、故障、事故等问题通知时，中标人应在10分钟内进行问题登记并做出回应，60分钟内提出解决方案，维修人员在8小时内到达问题现场并解决问题，如现场无法解决，则双方商议合理解决办法。除此外，中标人还应主动与生产厂联系对接问题情况以及解决索赔等问题。如中标人未在约定的时间内作出回应或解决问题，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处理，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含第三方费用、差旅费等）以及给采购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均由中标人承担，维修后的产品质保期自维修完成之日起重新计算，采购人有权直接从履约保证金或未付货款中扣除上述费用。
8.2鉴于消防产品的特殊性，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如零部件发生丢失和损坏，中标人须负责采购人按优惠价格配到原厂生产的优质零部件。
8.3中标人在质保期内收到采购人维修通知后，应按约定要求负责对产品进行免费维修、更换有缺陷的零部件，如维修后，缺陷产品仍然不能恢复正常使用状态，中标人应当无偿更换产品。
8.4产品必须配有中文说明书并提供电子版文档。说明书应包括产品周期性检查及维护保养的详细说明，并提供产品操作使用和检查维护的音视频资料。同时提供全寿命周期易损件、消耗品、工具等型号规格清单。相关资料要归档编制目录，并做好档案保管和移交等工作。
（二）质量保证和保修
8.5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原则上须提供整体≥3年质保期。质保期内，中标人负责对其提供的全部货物进行上门维修和维护，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产品按保养手册执行。产品应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使采购人满意的性能，并且确保一次性通过各项检验和测试。
8.6产品最终验收后，在质保期内，中标人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因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中标人负担。在质保期内，如果产品的数量、质量、规格性能与合同不符，或产品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采购人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中标人，且前期的验收合格依据不作为对该条款所述潜在问题的合格确认。对于小型缺陷，中标人在收到通知后，在7日内，用与投标时采用的零件、部件或材料来更换有缺陷的或不符合要求的零件、部件或材料，同时相应延长质保期；对于重大缺陷，中标人在收到通知后，应在7日内，更换合格的产品（同时相应延长质保期）或做退货处理，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缺陷类型以采购人认定为准。
8.7质保期限以外，中标人为所投产品提供≥3年的保修期，保修期内不收取保修服务费，中标人只收取材料成本费，不再额外收取服务费及相关费用。中标人提供全寿命周期的主要耗损件、易损件及更换总成的目录和年度价格清单，保证供应且价格合理。在超出保修服务期限后的每次售后服务，中标人可以按照一定标准收取相应的更换零部件费用和升级费用。售后服务结束两个星期后，采购人确认签字，完成本次售后服务。超出保修期产品作出的收费维修部分的保修期为12个月。
（三）服务响应
8.8中标人应提供7*24小时电话服务，支持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8.9中标人应认真、完整、真实的填写保养、保修、维修记录，并经采购人签字确认。采购人有权查阅保养、保修、维修记录。
8.10中标人负责在整个产品使用寿命期间的技术咨询。

	9
	其他要求
	9.1中标人在交货前须在国家消防救援局装备物资信息采集系统(http://xfzb.119.gov.cn/html/index.html)录入装备基础信息，申请装备唯一编码，并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装备物资管理的相关标准要求，赋上二维码及RFID标签，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内。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9.2中标人应保证采购人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和设计权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或赔偿要求，中标人必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一切损失、费用和法律责任。
9.3同意“采购人根据验收需要对中标人交付的货物抽样送国家权威检测部门检测，中标人承担检测所产生的费用并补齐由于抽样检测所产生的损耗，检测报告作为是否通过验收的重要依据。若验收结果不合格，则检测过程中产生的损耗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注：以上“商务要求”为实质性条款须完全响应，否则投标无效。
